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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148）

XINCHEN CHINA POWER HOLDINGS LIMITED
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

(1)更改董事委員會組成；及
(2)更換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
佈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鄧晗先生（「鄧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 (i)董事會轄
下提名委員會（「提名委員會」）及薪酬委員會（「薪酬委員會」）之成員；及 (ii)根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.0 5條規定之本公司授權代表，由
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起生效。於委任鄧先生後，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
成，包括王隽先生（主席）、董艷女士及鄧先生，而薪酬委員會亦由三名成員組
成，包括董艷女士（主席）、王隽先生及鄧先生。

由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起，本公司之公司秘書魏嘉茵女士亦已獲委任為根
據香港法例第 6 2 2章公司條例第 1 6部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受法律程序文件及通
知之送達之本公司獲授權代表。

承董事會命
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

鄧晗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一位執行董事：鄧晗先生（行政總裁）；兩位非
執行董事：韓松先生及楊明先生；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池國華先生、王隽
先生及董艷女士。


